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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子公司广西高峰

矿业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峰公司”）于 2025 年度对以前年度已动用未

有偿处置资源量补计提采矿权出让收益 16,283.78 万元，减少当期归属于上市公

司股东净利润 8,131.71 万元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一、补计提采矿权出让收益背景

高峰公司持有“广西高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锡矿”采矿证（证号：

C1000002011023120106479），有效期至 2027 年 5 月 1 日，结合公司发展规划和

生产经营所需，高峰公司拟申请办理采矿权变更和延续登记工作。根据《自然资

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3〕4

号）、《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》（财综〔2023〕10 号）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有关规定，高峰公司在 2025 年对以前年度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补计提采矿

权出让收益 16,283.78 万元。高峰公司采矿权变更和延续登记事项应缴纳的采矿

权出让收益最终以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正式文件为准。

二、本次补计提采矿权出让收益对公司的影响

经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北京国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

高峰公司本次补计提采矿权出让收益 16,283.78 万元，该出让收益不进行资本化,

全部计入当期成本费用，减少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8,131.71 万元。

本次会计处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符合

公司实际业务情况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，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

响。公司将会加快推进高峰公司采矿权变更和延续登记工作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

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 4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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